
关于做好第三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

校内有关单位：

按照学校年度预算绩效评价工作安排，经公开招标确定

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服务，现对校内 24个单位 2022年度整

体绩效和 10个重点项目 2022年度项目绩效开展评价工作。

本次预算单位整体绩效评价的受评单位、项目预算绩效评价

的受评项目，以及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评价工作的分工具体

如下。

1．预算绩效评价工作分工之一

学校办公室（保密委员会办公室）、离退休工作处（科

教仪器厂离退休职工管理办公室）、人事部（党委教师工作

部、人才工作办公室）、审计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

台事务办公室、保卫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基建处、校

工会、党委学生工作部之中的团委、学报编辑部、校医院的

单位整体绩效由第三方专业机构湖北德势弘房地资产评估

咨询有限公司实施预算绩效评价；双一流专项、教改专项、

图书资料期刊购置专项的项目预算绩效由第三方专业机构

湖北德势弘房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实施预算绩效评价。



2．预算绩效评价工作分工之二

教育学院、文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心理学院、经济与

工商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音乐学院、美

术学院、体育学院、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

学院的单位整体绩效由中诚政融（北京）有限公司实施预算

绩效评价；基本科研业务费、信息化专项、学校公房及公共

区域零星维修经费、校园固定维保经费、学校高层建筑加装

限位器、东一食堂周边雨污水整治、“讲好华师故事”专项

的项目预算绩效由第三方专业机构中诚政融（北京）有限公

司实施预算绩效评价。

3．工作要求

第三方专业机构将于近期对本次预算绩效评价的相关

内容（包括指标设置情况、组织管理情况、资金使用管理情

况、项目实施情况、绩效完成情况等，具体以第三方专业机

构实际要求为准）进行资料收集、调研访谈、测量核实等工

作。请上述单位和项目管理部门高度重视此次绩效评价工作，

按照第三方专业机构的要求准备相关材料、配合相关评价活

动、如实反映相关情况，并指定专人负责与第三方专业机构

对接联络。学校将采纳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评价结果，对

预算绩效管理优秀的单位给予一定奖励。

请上述预算单位、项目管理单位将指定专人的姓名与联



系方式于 9月 1日下午 5点前反馈给财务处预算管理科。

联系人：财务处张莎

联系电话：67868081

QQ号：278489045

华中师范大学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小组

2023年 8月 30日


